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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（2017）京0115民初10853号案件情况说明
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：
贵院于2017年9月21日委托我公司对（2017）京0115民初10853号案件所涉及的梁会英申请对北京市大兴区宏业路2号院16号楼16层1608室房屋现价值进行评估。
我公司于2017年10月26日收到法院寄来《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鉴定委托函》[（2017）京0115民初10853号]后通知缴费义务人前来我公司预缴评估费。

2017年10月30日，申请人梁会英前来我公司预缴评估费并提供《房屋所有权证》原件，根据《房屋所有权证》[X京房权证兴字第151129号]，估价对象房屋性质为经济适用房，登记时间为2014年6月6日，尚未满5年，无法上市交易。故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告知申请人及法官须补充提供资料。
2018年3月28日，我公司收到法官发来《商品房预售合同》首页、《经济适用住房预售合同联机备案表》、《发票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书》（填发日期2014年4月16日）照片。

根据上述资料，截至本说明出具日，房屋所有权人取得契税完税凭证及房屋所有权证均未满5年，故估价对象无法按市场价格出售。
综上，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无法对估价对象在目前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，经与承办法官沟通，现将鉴定委托退回。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。
（本页无正文）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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